
王少波:
本 院 受 理 中 国 农 业 银 行

股份有限公司晋州市支行诉
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
结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21）冀 0183 民初 2746 号民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
日 内 来 本 院 201 室 领 取 民 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
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
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
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晋州市人民法院

赵长月:
本 院 受 理 中 国 农 业 银 行

股份有限公司晋州市支行诉
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
结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21）冀 0183 民初 2747 号民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
日 内 来 本 院 201 室 领 取 民 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
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
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
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晋州市人民法院

王佳佳、谭聚财:
本 院 受 理 申 请 执 行 人 郝

俊改等与你们合同纠纷执行
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
（2021）冀 0131 执 357、228 号
执行通知书、风险提示、报告
财产令、（查封）执行裁定书、
（扣押）执行裁定书、（拍卖）
执行裁定书。自公告之日起
60 日内来我院执行一庭西办
公 楼 107 办 公 室 领 取 上 述 法
律文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凌晓朋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高 邑 县 昀

轩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
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已
审理终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（2021）冀 0127 民 初 560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
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
日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
本，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高邑县人民法院

郑清平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齐 有 林 与

你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
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
成人员通知书、司法公开告知
书、开庭传票及诉讼权利义务
告知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
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
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
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 2022
年 2 月 21 日上午 10 时在本院
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
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磁县人民法院

郭玉山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黎 海 斌 与

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
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
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、司法公开
告知书、开庭传票及诉讼权利
义务告知书。自公告之日起
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
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
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
2022 年 2 月 21 日上午九时在
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
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
决。

磁县人民法院

本院受理的梁晖、邓家茂
与刘立敏等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，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将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上午 10
时至 2021 年 12 月 3 日上午 10
时止，在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
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被执行
人刘立敏名下位于石家庄市
东 高 新 长 江 大 道 9 号 5-2701
号房产。详见石家庄市裕华
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发布的拍
卖公告。如有对上述拍卖房
产有优先购买权或其他合法
权益的，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
起 7 日内向我院书面提出，逾
期或不提出的，视为放弃有关
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席 子 鹏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证号为 052176，特此声明。

代 坤 鹏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52553，声明作废。

人民法院公告

遗 失 声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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